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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广路陇海路立交
最后两条匝道开始施工
地面道路机动车禁止向南通行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近日从
京广路陇海路立交桥施工项目部获悉，
这座立交桥的最后两条匝道已开始施
工，预计明年3月完工。届时，陇海高架
东西双向行驶的车辆，可沿新建匝道向
南下桥，进入京广路。施工期间，京广
路陇海路口地面道路社会车辆禁止向
南通行。

目前，京广路陇海路口西南角已设
置围挡，进行道路破除和管线迁改，施工
方将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第一阶段4根
桥墩的施工；随后将进行第二阶段施工，
京广路陇海路口到永安街段道路西侧将
全部设置围挡，进行剩余 5根桥墩和箱
梁施工，预计总施工时间为7个月。

施工期间，京广路陇海路口西南角
围挡外侧将保留一条保通路，允许公交
车辆和行人、非机动车向南通行。目
前，施工方在路口已安排足够的保通人
员进行疏导，远程提示牌也设置到位。
但从围挡刚设置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很
多驾驶员还不了解新的通行规则，依旧
有社会车辆在路口处向南行驶。下一
步，交警部门将加强管理，提醒市民提
前绕行。

农业路高架
东西贯通有新进展
郑北大桥完成5轮钢梁顶推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决定农业
路高架能否全线通车的控制性节点工
程——郑北大桥施工有了新进展。

记者昨日从施工方了解到，全长
442米的郑北大桥桥体钢梁已完成 5轮
顶推作业，最后一轮顶推 104米钢梁正
在进行拼装，预计本月20日拼装完毕开
始顶推，9月上旬顶推到位。

郑北大桥设计为单塔钢混结合梁
斜拉桥，主塔为 H型索塔，塔柱高 150
米。斜拉桥主塔两边桥长各为 221米，
合计总长 442米。桥宽 43米，双向 10
车道。

郑北大桥顶推跨越的是素有铁路货
运“心脏”之称的编组站郑州北站。由于
铁路编组站在郑北大桥施工期间不能中
断运行，所以大桥施工采用的是“顶推”
法。即在大桥一头将未来桥身的主体结
构钢梁分段拼接，然后一段一段朝铁路
编组站上方“推”过去，最终在编组站上
空完成桥梁架设，施工同时不影响下方
铁路运行。

今年 4月开始，郑北大桥开始第一
轮顶推作业，截至目前已完成5轮共338
米的钢梁推送。9月上旬，最后一轮顶
推作业完成后，施工方将接续进行主塔
封顶、斜拉索挂设、桥面板铺装等作业，
后续所有工序完成后，农业路高架桥才
可以实现东西贯通。

《通知》对房企违规施工、违规销
售、强制交房等诸多方面的明确规定，
引起了业内较大反响。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州
此次对房企违规行为的处罚新举措，
将进一步规范商品房市场，保障购房
者权益，特别是明确无证销售将没

收房企违法所得，这个是比较严厉
的，将对开发房企起到警示作用。
在调控举措不放松的当下，规范房
企行为有利于调控影响的深入，稳
定市场。

有房企负责人表示，《通知》出台
后，已经快速传达公司旗下各项目负
责人学习，严格律己。

保障购房者权益，郑州再出重拳

开发商无证卖房 没收违法所得
强制交房、无证施工等，都将被罚款

购房者倾其
所有买房，最怕一不留神遇“坑”，今后大家

在郑州有了更健全的保障。近日，郑州发布城市综合执法局
《关于强化执行<郑州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通知》，明确

今后开发商再无证卖房，将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强制交房、无证施工、违规施工
等都将被罚款。记者 王亚平

未组织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
处工程款2%～4%罚款

有机构统计，目前郑州交房即维权的
小区有近 1/3，其中，到了合同约定时间而
未达到交房条件，为逃避违约金强制交房
是重要原因。

《通知》规定，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
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通知》还对开发商的施工行为进
行了明确规定。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
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
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 5%
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
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
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
建设工程造价10%以下的罚款。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
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未按照国家
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责令
改正，处 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
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
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2%以下的罚款。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

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
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发证机关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
处工程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3万元以下罚款。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监理单位未向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通知》还对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营的、施工工地未设置硬
质密闭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
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
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拒不执
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
拆除施工等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
擅自拆除绿篱、花坛、草坪的，未按规
定安装油水分离装置或者隔油池等
设施的，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的等 20
种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进行了逐一
细化。

无证销售
没收房企违法所得

《关于强化执行<郑州市城市管理系
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通知》（以下称
《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商品房的，由房地产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以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预售行为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郑州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
标准》（以下称《标准》）划出了轻微违法、
一般违法、严重违法3个处罚等级，并以此
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为：“向买受人收取预
付款或认购款、定金、排号费、发放VIP卡
等其他形式的预付款，发现后能立即改
正，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的。”

一般违法行为为：“向买受人收取预
付款或认购款、定金、排号费、发放VIP卡
等其他形式的预付款，发现后未立即改
正；或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

严重违法行为为：“向买受人收取预
付款或认购款、定金、排号费、发放VIP卡
等其他形式的预付款，发现后拒不改正；
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通知》还规定，房企违规向买受人收
取预付款或认购款、定金、排号费、发放
VIP卡等其他形式的预付款的，将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已收取的预付款1%以下的罚款。

无证施工、违规施工将受罚

影响
将对房企起到警示作用，维护市场稳定


